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第九十七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4年6月17日(星期三) 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台北仁濟院
三、與會單位(人士)：
    保德社區發展協會(保德)─黃剛毅志工
    台北仁濟院─陳穎叡主任、杜柏0社工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北自協)─李昊勳社工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實踐協會)─李柏祥社工員、沈曜逸社工員

    立心慈善基金會(立心)─黃素鈴社工、楊睿哲社工
    西園醫院─陳致潔社工

    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李佩晏社工
    感恩基金會(感恩)─黃傳輝專員、李雪瑩小姐
    愛愛院─施定宏秘書、江俊霆行政主廚
    萬華社區大學(萬華社大)─馬可瑜文宣
    萬華兒童服務中心(萬華兒服)─許水鳳主任、鍾諒華社工員

    萬華婦女中心─蔡立偉社工

    萬華親子館─陳甄社工

    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林蘭因督導、蕭聿呈實習生
    臺北市龍山啟能中心─吳慧雅社工

    臺北市議員應曉薇服務處─黃特助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羅秀華副教授
四、會議主題：(一)協力工作報告
 1.五月協力議題討論內容彙整報告
 2.老人與兒少次協力近況報告
              (二)愛愛院多元精緻化餐食服務介紹
              (三)議題討論：友善店家服務合作

              (四)分享與交流時間
五、會議主席：萬華兒童服務中心─許水鳳主任
    會議記錄：黃素鈴社工
六、會議內容：
(一)介紹與會單位(略)

(二)協力工作報告
    1.五月協力議題討論內容彙整報告(略，詳見「第96次協力會議紀錄」)
    2.老人次協力近況報告

      (1)10/24上午舉辦萬華區長者服務交流會，目前規劃以論壇的方式讓宗教
         團體認識老人據點服務，也讓宗教團體分享其社會服務模式。並且預計
         出版「據點報」藉由文宣方式彙整萬華區的老人據點服務模式。
      (2)10/24下午舉辦據點聯合成果展，地點於楊聖廟。
    3.兒少次協力近況報告
      (1)6/18兒少資源聯繫會議
      (2)6/23、6/24親職教育訓練

      (3)6/22中輟預防服務兒少小組會議

      (4)8/29兒少宣導活動，地點於楊聖廟，7月份會聯繫邀請夥伴參與。
    4.協力網站：近期活動資訊可以在首頁看到，並且可以點選連結。

      建議：將資訊放在臉書上增加宣傳效果。
(三)愛愛院多元精緻化餐食服務介紹
    ※餐食分級：
	區分
	A級
正常咀嚼
(正常軟)
	B級
用牙齦咀嚼
(剁碎)
	C級
用舌頭咀嚼
(半流)
	D級
無須咀嚼
(全流)

	咀嚼能力
指標
	不太會吃硬、大食物
	不會吃硬、大食物
	小、軟食物才會吃
	固體食物在小也不會吃

	吞嚥力
指標
	喝飲如常
	有些流體食物不會喝
	有時茶、水喝不好
	茶、水喝不好

	適用對象
	咀嚼能力差，無法咀嚼硬質食物者
	咀嚼或吞嚥困難者
	咀嚼或吞嚥困難者
	不能咀嚼吞嚥固體食物者

	說明
	以均衡飲食為基礎，選擇質地軟的食物，配合蒸、滷、悶煮等使食物軟化的烹調方式的飲食
	以軟質飲食為基礎，將食材剁碎供應
	以軟質飲食為基礎，將肉類、蔬菜剁碎後加入稀飯或麵條中
	食物原料經過悶煮，調理機絞打，在室溫下呈液態，易於消化


    ※吞嚥困難者補充水分計畫：茶凍茶湯加入吉力丁粉後，做成茶凍，可使液
      體黏度與流速改變，方便補水與吞嚥。
    ※Ｑ&Ａ時間
    感恩：這些餐食是由營養師調配的？若老人不吃牛肉，或吃素會怎麼處理？
          另外有特別介紹茶凍，為何要使用茶凍？份量是多少？

    愛愛院：我們的餐食都是營養師調配的。通常多數老人不吃牛肉，因此少有

            牛肉，愛愛院有做到個別化餐食，例如有長輩是初一、十五吃素就
            會提供這樣的餐食服務。茶凍主要是針對吞嚥困難的長輩補充水份
            份量約1,000cc，其他的水份則由餐食的部分去滿足。
    保德：目前院內及院外的餐食服務份數是多少？可提供碎食餐給社區？

    愛愛院：目前院內200份；社區的份數約50份，尚可增加50-60份。

            有提供社區碎食餐，但因碎食後餐食份量看起來會變小，所以需要
            跟長輩及家屬溝通，另外，無法提供仁濟院餐食的原因在於無法於
            10:30完成備餐作業。
    感恩：老吾老基金會與廠商合作開發具保溫效果的餐盒，提供接受送餐服務
          老人每人有3個餐盒輪流替換使用，餐盒的設計也便於志工疊放進行
          送餐服務。

    仁濟：想了解愛愛院備餐完成的時間是？

    愛愛院：午餐為11時、晚餐為17時。除了院內也希望可以照顧到社區老人。
            目前對於餐食服務的精緻化還在努力中。
    保德：社會局身心障礙科也提出送餐服務需求，目前在萬華區有些單位是老
          人及身心障礙都有送餐服務。今天看到愛愛院的分享很高興，聽到服
          務的精緻化，未來社區需求會越來越多，因此會希望知道服務量。
    愛愛院：我們很樂意將服務以及將餐食精緻化的技術分享出來。

    主持人：萬華區約有近500份的送餐量，中央廚房的場地不好找，也許愛愛
            院可以考慮擴大服務。

    保德：萬華區目前有少數單位提供晚餐，社會局也思考要增加晚餐的部分，
          服務量會因為人口老化以及政府政策而增加。

    愛愛院：吃得好、有品質又健康是愛愛院追求的目標，愛愛院有去日本觀摩
            學習，現在在研發台灣合適的菜單。

    主持人：萬華區的送餐服務多元，有自行製餐的單位、有結合自助餐店等等
            不同的模式，也希望未來有中央廚房可以備餐供應給萬華區餐食服
            務需求者。
(四)議題討論一：校園公共閒置空間
    【說明】社福總盟看到社福團體在場地空間的困難，因此與社會局、教育局
            協商校園閒置空間活化，讓社福團體可以運用校園空間，因此請夥
            伴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今年年底前填寫並回傳給社會局「社福團體申
            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附件)，讓社會
            局與教育局了解社福團體的空間使用需求。
    龍山老服：之前曾經提過要以送餐服務發展成社會企業，除了讓餐食需求者
              獲得滿足外，也讓經濟弱勢者可以藉由提供送餐服務獲取車馬費
              而增加家庭經濟收入。目前萬華區製餐單位有本中心製一般餐、
              另外結合愛愛院製一般餐及軟食、台大北護分院可製營養與慢性
              疾病餐，提供社區餐食服務，而萬華區人口老化快速，未來餐食
              服務需求只會更多，送餐服務人力需求亦會增加。
    羅老師：之前曾經討論過以設置中央廚房的概念來推展送餐服務，成為社會
            企業的一種模式，但是這需要有一個空間，現在既然有機會可以爭
            取校園公共閒置空間，或許送餐服務的中央廚房需求就可以聯合提
            案向社會局與教育局提出。
    主持人：有單位曾經分享過使用校園的空間遇到的狀況是：一、沒有區隔的
            空間。二、水電的費用無法分別計算。造成合作上的困難。現在有

            「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透
            過填寫會更清楚自己的空間使用需求，也有助於跟學校溝通。對於
            中央廚房的需求提出，或許可由有意經營的協力夥伴提出。
    羅老師：老人據點次協力或許可以將此議題納入討論，關渡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及北投社區大學兩單位與學校合作最為長久，主要在於和學校有
            所區隔，有獨立的空間不易互相干擾，也許萬華也可以找到適合的
            學校，弱勢學校有空間是獨立出來的或許能夠爭取到合作的可能。
    保德：關渡據點是學校、醫院以及據點共同合作。關於中央廚房，雙園國小
          本身有設置中央廚房提供給萬華區的學校營養午餐，也許可以爭取。

    仁濟：若依照現在「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
          求書」的框架去填寫是受限的，若真的要提出需求應該是要打破需求
          書的框架，學校與社福團體的空間需求確實會不同，可建議學校直接
          撥出一棟獨立空間給社福團體去使用。

    羅老師：剛剛保德提到雙園國小本身就有中央廚房，這或許可以發展成為社
            區老人與身心障礙者餐食服務需求的中央廚房。
    仁濟：也可以思考為社福大樓的形式，幾個單位聯合申請校園空間。

    主持人：或許能夠由教育局撥出空間給社會局，再由社會局委外給社福團體
            經營使用也是一種方式。

    羅老師：明天兒少次協力聚會也可以提出討論。

    仁濟：經由次協力聚會討論後或許更能聚焦並提出共同合作的規劃。

    龍山老服：會後會將「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
              需求書」及回傳窗口以E-mail方式提供給夥伴。
    議題討論二：友善店家服務合作

    【引言】一、我們與店家從踩街開始合作，活動當天我們與店家互動方式有：
            1.交換禮物─由扶輪社社長裝扮成財神爺致贈店家福袋，店家則致
                        贈生活物資予服務對象群。

            2.店家踩街─店家組隊參與踩街隊伍，達到店家宣傳效果。

            3.物資提供─店家提供衣服、食品、生活日用品等物資。

            4.文宣宣導─透過踩街報的採訪、報導與發放讓社區民眾對於萬華
                        區的福利服務、友善店家有更多的認識。

            二、踩街活動後的合作方式有：
            1.兒少中輟預防服務─兒少夥伴共同規劃服務方案，以職業探索的
              方案與友善店家合作，透過直接在工作場域的體驗，讓兒少實際
              了解職場的面貌與生態；也讓店家能夠直接與服務對象群接觸，
              增進彼此的認識。

            2.在社區找頭路服務方案─社區實踐協會於5月份邀請艋舺服飾商
              圈發展促進會理事長介紹服飾商圈，並提供商圈的工作機會，讓

              有工作需求的家庭可以在社區找到工作機會。
            3.文宣合作─透過協力夥伴既有的刊物介紹友善店家。

            4.先從「宣傳點」開始合作，未來希望店家成為「通報點」─店家
              對福利服務不熟悉，因此從認識開始例如：服務單位的介紹與文
              宣品發放與放置、設計活動合作讓店家與服務對象直接接觸等。

    萬華兒服：中輟預防服務的職業探索是由學校社工主責帶著孩子去店家參訪
              與觀摩，在這個過程學校社工看到孩子的優點，如：搭乘公車會
              讓座、在店家參訪的過程會注意自己的態度等。

              而中心與店家合作經驗中，像是孩子下課後會習慣去便利商店，
              中心就知道這個時間去便利商店找孩子。
    龍山老服：青山里里長一再提醒平時就要跟店家互動與合作，目前中心在店
              家合作的部分持續與尚良電器、青草店的福記以及太和糕餅店有
              進行中心每月刊物的文宣品放置與發放。
    羅老師：青草巷與萬華社大有合作，或許可以透過社大嘗試更多的合作方式。

    萬華社大：青草巷為社區規畫師的案子，目前持續互動合作的店家計有4家。
    萬華兒服：兒少中輟預防服務有社區巡禮的方案，其中高傳奇老師帶著孩子
              深入認識他們居住的社區文史，青草巷亦是其中一個地方。
    社區實踐協會：1.在社區找頭路的方案是希望讓社區民眾認識可以留在社區
                    就近工作的職業與工作內容。

                  2.這段期間有認識一些社福團體再跟在地的商圈店家進行串
                    聯，例如：好管家工作室串聯貴陽街店家，並與芒草心協
                    會合作提供1,000份代用劵給服務需求者，或許協力可以
                    與之進行合作。
                  3.此外有參加新富市場的青年創業說明會活動，新富市場的
                    空間運用與合作亦是一種模式。

                  4.另外有「萬華人的小宇宙」為一群青年組成，他們在關懷
                    萬華社區。
    羅老師：昨天早上在大同國慶社區討論規劃將以青少年為主要服務族群，與
            大同區的木工、打鐵街合作並以協力的概念來與兒少據點合作。

    仁濟：本院食物銀行的案家要找工作在報紙上的一般性工作是較不適合的，
          一則是因為案家的工作能力限制，可能要有類似庇護工廠的機制，案

          家才能逐步進入到職場，或者要跟店家討論這樣的案家會有限制可以
          怎麼協助。

    感恩：在案主是有工作意願與能力的前提下，怎麼讓案主適應職場確實是需
要一個中繼的服務。

    萬華兒服：中心在服務一些單親家庭的過程中就發現，這些弱勢家庭會有工
    作時間、工作技能以及適應職場的問題需要協助。
    仁濟：其實身心障礙服務單位，尤其是心智障礙者的服務在工作設計的部分很有經驗。

    感恩：勵馨基金會的巧克力工坊，以類職場的設計透過社工的陪伴提供專職的就業輔導，協助婦女可以進入一般性的職場。另外，喜憨兒也同樣有工作設計、工作轉介與就業輔導的服務經驗。
    萬華兒服：萬華區的弱勢婦女或者是受暴婦女在心理與情緒上會認為自己不
    可以、是沒能力的，需要一直支持與鼓勵，這跟心智障礙的就業
    協助可能不太一樣。

    羅老師：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有自立少年的服務，我們可以思
  考以發展性社會工作去規劃服務對象群進入職場的服務方案。

    仁濟：本院在友善店家合作的部分，嘗試在過年期間由店家提供餐給長輩，但因為過年期間店家都很忙碌，只有一家有合作，或許友善店家可以不限萬華區讓服務合作有更多可能性。
    羅老師：協力網站與臉書或許可以開設友善店家專區並提供求職資訊。
(五)分享與交流時間

    婦女中心：1.6月27日舉辦兩場講座，上午主題：母乳哺育、下午主題：
                居家安全。

              2.7月11日起舉辦以女性為服務對象的敘事治療團體。
    感恩：夥伴有提供兒少課輔服務者，可於7/1至7/10間申請本會的經費，
          申請注意事項請至本會官方網站查詢，會後也會將資料提供給協力
          夥伴，請夥伴踴躍提出申請。
    北自協：針對身心障礙家庭舉辦相關講座
            6/28上午─長期照顧資源運用

            7/26下午─心智障礙者老化與健康維護

    仁濟：7/4、7/5食物銀行招募志工，主要是服務新北市三重區的個案。
          7月底會有新課程開課，包含體適能以及人聲合唱班等。
    社區實踐協會：6/30下午在社區找頭路邀請仁濟院主任介紹送餐服務。

附件
社福團體使用校園餘裕空間作業流程圖
   












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管理單位：　　　臺北市○○區○○國民中(小)學　　　　
二、使用規劃
（一）申請緣起
（二）申請單位簡介
（三）使用內容說明
　　（含使用對象說明）
（四）公益性、公共性之用途說明
　　（自行評估是否符合「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指之公益性、公共性之用途）
（五）其他配套措施
　　（含申請單位人員活動、生活作息、出入動線之規劃，以及與校園師生互動或避免干擾之安排、提供管理學校資源互惠等）
三、申請單位聯絡資訊
代表人：
住　址：
申請人：
電　話：
傳　真：
電子信箱：
四、使用空間需求
（一）教室間數：○間
（二）使用範圍：○○樓第○層
（三）使用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四）使用用途及目的：
（五）使用空間需求條件：
	
	申請單位使用空間需求條件

	空間數量
	所需教室間數
	　　　　 間

	配置情形
	所需樓層條件
	

	
	是否需與其他教室（空間）區隔
	第 ○ 層

	物理條件
	是否需獨立出入口
	

	
	是否需無障礙電梯
	

	
	是否需無障礙廁所
	

	
	是否需無障礙坡道
	

	安全原則
	人員活動、生活作息、出入動線之規劃，以及與校園師生互動或避免干擾之安排。
	請於本申請書三、使用規劃（五）其他配套措施中詳述


（六）□有　□無搭設舞臺、帳篷或臨時性建築之情事。
　　　勾選有者，請說明：
（七）使用期間□有　□無對外收費或為營業行為。
申請人核章　　　　　　　　　　　　　　代表人核章
備註：
　　申請書提送學校後，學校將分別就空間數量、配置情形、物理條件及安全原則等各項需求條件，考量與學校現況之符合程度，併同使用規劃內容之完整性進行審核，做成整體評估。
＊資格：


一、經內政部或本局立案之社會福利非營利法人團體，並於本市提供服務者。


二、組織及財務健全，且無自有建築物者。 


三、組織章程所載服務宗旨及任務，與社會救助、身心障礙、老人、兒童、少年、婦女福利、社區發展等及社會福利服務有關者。


＊評估使用順序：


一、本局委託辦理服務之團體（公辦民營）


二、本局補助之團體


三、民間自行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業務


＊填報資料：


　「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





每年12月





社會局調查社福團體之需求並填列「社福團體申請使用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校園餘裕空間需求書」予社會局





1個月





將社福團體名冊


提供教育局





該次評估無合適之學校名單





2個月





教育局依社福團體填列使用需求評估是否有合適之學校名單予社會局





該次評估有合適之學校名單





2個月





社會局協同教育局先行場勘，擇定可用之學校





該次會勘未符合需求者





社會局邀請社福團體至學校會勘場地確認需求及多元參與凝聚共識





2個月





該次會勘空間符合需求者





社會局受理會勘符合需求之社福團體申請案，並辦理申請者初審後，將申請書送媒合學校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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